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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书法艺术是一条历史长河，从古流到今；每个时代都有不同面貌的延续。进入当代以后，书法已从传统社会中的精英文化转变为现代社会中的大众艺术。书法在当代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误区，现状堪忧。从书法艺术发展的角度来看，继承传统是一个永恒的命题。除了历代名家被推崇的经典之外，一切民间的、陆续出土的以及埋藏在地下的书法遗存，都属于传统的范畴，都有值得当代书法借鉴之处。而创新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从精神生态和文化价值两方面来看，书法在当代有着多样的表现形式，具有一定的多元性、拓展性和创新性。“笔墨当随时代”，我们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加强书法艺术的国际交流，对当代书法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艺术思考，从传统经典与一切传统书法资源中寻找文化与精神支撑，同时充分理解语言学、符号学、解构主义、非本质主义、抽象主义等现代思潮在书写材料、表现形式、视觉效果等方面的大胆探索，鼓励具有传统力量支撑的个性张扬与艺术性建构。从而推动既植根于传统、又体现时代审美主流的书法精品大量产生，使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书法艺术在当代得到真正的繁荣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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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当代书法的艺术性问题，我们将碰到了一系列严厉的追问：什么是书法的艺术性？为什么要提出当代书法的艺术性问题？传统书法难道不是艺术吗？这是十分复杂和棘手但又不得不回答的问题。

也许我们可以暂时回避这些追问，而换一种角度，从书法环境的改变以及传统书法和当代书法的异同性入手展开探讨，当这些问题论述清楚之后，我们所强调的当代书法的艺术性便自然呈现了。

传统书法在汉晋成为一门自觉独立的艺术之后，它便在中国艺术的殿堂里占据独特的中心位置，在其存在的环境未曾改变之前一直如此。与文学、绘画相比，书法精英艺术的特质尤为突出，其话语权一直就由上流社会的文人士大夫所把持，历代书法艺术的参与者无不兼有士大夫、文人、学者的身份，这种身份的显赫显然是诸如文学、绘画等其他艺术门类所难以望其项背的。

传统书法在古代艺术中的突出地位由其特点所决定。

实用性：在这个层面上用汉字书写来称呼或许更为确切。文字乃表情达意的媒介，在印刷术发明以前，汉字书写是书面沟通与交流的惟一方式，所有的典籍、公文、诗词文赋都不得不通过汉字书写来传达。

生活性：在古人的生活里，毛笔是不可或缺的工具，汉字书写构成了日常生活中最平常的部分，他们对毛笔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字书写的亲切和熟悉程度是当代人无法比拟的，许多流传下来的书法经典便是这些不经意的日常书写，如信札、文稿等。

文学性：许多流传下来的书法经典，如果从文学的角度来观照。同样也是彪炳史册的经典，如《兰亭序》、《寒食诗》等。在古代社会，书法与文学相伴而生，完美匹配，高度和谐。

人格性：在古代社会里，书法作为文人士大夫人格修炼的手段，并被赋予道德伦理的人格涵义，书法是人格外化的结果，故而诸如“心正则笔正”、“人品即高，书品不得不高”的判断大量充斥于古代书论中。

在传统书法中，上述四性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和和谐，除了书法本体自身的规定性外，大量的书法以外的内容构成了传统书法的强大支撑，也正是这书法本体之外的内容，促成了书法无法言说的魅力，也确立了书法在中国传统艺术中的中心位置。实用性和生活性决定了书法（汉字书写）的大众参与，文学性和人格性则是精英们的属性。如果说书法是一座金字塔，那么，实用化和生活化则构成了这座金字塔庞大的基石，基石庞大的程度决定了塔尖的高度。

在传统人文环境未曾改变之前，书法是一个完满自足的稳定系统，其自在自为的发展并未遇到任何实质性的危机，即使是书体的演变、碑帖的冲突都可在书法内部圆满地化解。

但到了当代社会，由于传统人文环境的日渐丧失，与之息息相关的传统书法的存在环境也发生了巨变，书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首先，钢笔和电脑的发明已经让当代人远离了汉字书写，书法已经与日常生活疏离，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已变得不再不可或缺。

其次，作为传统书法的最主要的参与者——文人士大夫阶层已经不复存在，而且由于当代社会专业分工的精细化，大多数的社会精英已经不再介入到书法领域而分流到其他领域，书法已从传统社会中的精英艺术转变为现代社会中的大众艺术，这种大众化也并非是传统书法中所说的实用化和生活化的含义，而更多的是指踏进书法门槛的身份和素质的降低，这无形间导致了书法由中心向边缘的逐渐滑落。

再次，书法与当代文学的关系已经不可能回复到传统时的和谐。书法形式并不适合现代诗文的表达，而选择新的书法形式来表达现代诗文，至今仍未见有成功的范例。要么自作古诗词，但传统人文环境的丧失，自作的古典诗词已难以达到传统的高度，况且也难以完全表达现代人当下的情感。在展厅里我们看到的这类当代人的自作诗词除了空洞、干瘪之外，便是矫情的附庸风雅。当代书法在书写内容上千篇一律地抄写唐诗宋词实在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在这种意义上，书法介入当代生活的能力已经不可避免地减弱。

最后，传统社会的道德伦理已经不是当代社会人格的最高和惟一标准，现代社会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评价体系。而且，在传统书法中，强调书法与人格的合一，书以人立；而当代书法，其倾向不说是人书分离，但二者的关系至少不像传统书法那样紧密了。

由于书法存在环境的改变，把传统书法的评价体系和标准移植到当代书法显然是错位和不合时宜的，这种错位，实质上是传统的农业文明与现代的工业文明二者冲突的结果。

我们意识到传统书法背后所依托的书法之外的东西对书法的重要性，但在当代社会，这种对接已经注定成为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于个体在书法上恢复古人的生存状态既而在方方面面与传统书法靠拢的努力我们也表示崇高的敬意，但对于整体，这种逆社会发展潮流的试图将徒劳无功。书法与生活的关系已经不再像古人那样息息相关、亲密无间，而书法的特性也注定了它不可能如文学和绘画那样至少是在表面上能较轻易地直接介入到当代生活和文化，因此，书法在艺术中的位置由中心向边缘滑落，也就成为了不可逆转的事实。

有得必有失。当不得不卸下书法上的附加物，在丢失掉一份厚重的同时，我们也得到了一份难得的轻松。我们终于可以轻装上阵，把更大的精力投放到书法本体。在这种语境下，本文开始所提出的当代书法艺术性问题开始显现出其价值与意义。

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注定了当代书法全面延续传统书法并实现超越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当代书法要想在书法史上占据自己应有的地位，必须要有自己独特的贡献。贡献决定地位。

在这种思维之下，采取不完全同于古人的角度和立场，来观照传统书法，我们就会豁然开朗，发现在传统书法中，还有许多东西可供当代书法挖掘和发展，在传统书法高峰之外，并非不能开拓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另外一些书法高峰。书法史上的先贤们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如清代的碑学运动，取法的对象由帖学书派的名家书法进入到非名家书法，从而发现了“二王之外有书”的事实，从秦砖汉瓦到“穷乡儿女造像”，大大扩张了书法可取法的资源，使清代书法在书法史上树立起又一座高峰。
观念和视角的变化往往会带来书法生产力的解放。我们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对当代书法进行考察。

在纵向上，当代书法当然是整个书法史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因此，它对传统书法的延续是十分必要的，书法本体自身的要素和规则必须遵守，这是书法之所以成为书法的规定性原则，但也并不是说这些要素和规则在原则性范围内不能调整，这是基于当代书法生存环境发生改变下的一种调整。

比如，把书法欣赏的最小单元由传统书法的“字”推进到“单元空间（被分割的最小空间）”的感受上，比如“科学的汉字艺术观”的提出，等等，这些都是对传统书法观念的拓展、推进和提升。这些元素在传统书法中都存在，但并没有被特别提出，当代书法只是把隐含在传统书法中的这些符合当代审美的元素强化出来，表明了书法对艺术本体的回归。在这种观念下，传统书法中关乎本体的用笔、结构和章法的部分禁忌被打破了，书法的视野大大开阔，可取法的资源也逐渐增多，从甲骨钟鼎、秦砖汉瓦、简牍写经到“穷乡儿女造像”、民间书法，只要符合艺术美，或是用笔、或是结构、或是章法，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在横向上，书法既然作为当代艺术门类的一部分，它就无法独立于这个范围之外而不与之发生联系。书法必须低下原先高贵的头颅，从绘画、建筑、设计等艺术门类还有中西方艺术观念中，汲取对自身发展有益的成分，这也是“大书法”观念被提出的原因。事实上，由于没有直接对应的可资借鉴的对象，书法的现代化进程远远落后于其他艺术门类。书法还面临展示方式的变化，从传统的案头把玩到现代的展厅展示，书法与现代建筑环境的匹配，书法形式和材料的改进，以及如何契合当代人的审美心理，这些都对书法提出了新的具体的要求。
事实上，当代的书法家们已经开始做出各种的努力，如王镛所倡导的“流行书风”和“艺术书法”，邵岩、魏立刚为代表的“现代书法”，陈振濂所致力的“学院派书法”，洛齐等发起的“书法主义”等等，或是挖掘在传统书法中被忽略的元素，或是借鉴诸如绘画、建筑等其他艺术门类以及西方的艺术观念作为推动力。有的是基于在传统书法上的突破，其核心还是书法；有的则虽仍冠以书法之名，但书法只是作为一种元素和材料运用于作品中，其核心已与书法无关。至于它们的得失，将是另一个需要具体而深入分析的问题，留待另文探讨。

